
 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 

《金融機構(處置機制)條例》 

(第 628 章) 

 

《2017 年〈金融機構(處置機制)條例〉(生效日期)公告》 

 

《金融機構(處置機制)(受保障安排)規例》 

 

引言  

 繼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通 過 《 金 融 機 構 (處 置 機 制 )條 例 》 (第

628 章 ) ( “《處置條例》” )後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訂立以下附屬法

例︰  

 

( a )  依據《處置條例》第 1 ( 2 )條，訂立《 2017 年 〈 金 融 機 構 (處

置 機 制 )條例〉(生 效 日 期 )公告》( “《處置條例生效公告》” ) (載

於 附 件 A )， 以 指 定 二 零 一 七 年 七 月 七 日 為 《 處 置 條 例 》 所

有條文 (第 8 部 (第 144 至 148 條 )、第 192 條及第 15 部第 1 0

分部 (第 228 至 2 3 2 條 )除外 )的生效日期；以及  

 

( b )  依據《處置條例》第 7 5 ( 1 )條，訂立《 金 融 機 構 (處置機制 ) (受

保 障 安 排 )規例》 ( “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 ” ) (載於附件 B )，以

訂明處置機制當局在施行若干處置權力時須遵守的規定，以

保障某些指明金融安排 (於《處置條例》第 7 4 條中一併界定

為 “受保障安排 ”者 )的經濟效益。  

 

理據  

《 處 置 條 例 》  

2 .  《處置條例》於二零一六年六月通過，為受涵蓋金融機構 1設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受涵蓋金融機構包括所有認可機構、部分金融市場基建、部分持牌法團、部分獲

授權保險人、指定結算及交收系統的部分交收機構及系統營運者，以及認可結算

所。《處置條例》的涵蓋範圍也擴大至受涵蓋金融機構的控權公司和相聯營運實

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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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了 一 個 跨 界 別 的 處 置 機 制 ， 以 符 合 金 融 穩 定 理 事 會 就 處 置 機 制 所

制 定 的 國 際 標 準 ， 即 《 有 效 的 金 融 機 構 處 置 機 制 主 要 元 素 》 ( “《 主

要 元 素 》 ” )。 具 系 統 重 要 性 的 金 融 機 構 一 旦 在 香 港 出 現 不 可 持 續 經

營 的 情 況 ， 甚 至 可 能 倒 閉 時 ， 一 般 破 產 清 盤 程 序 並 非 合 適 的 處 理 方

法 ； 反 之 ， 處 置 機 制 卻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替 代 辦 法 ， 以 促 進 及 致 力 維 持

香 港 金 融 系 統 的 穩 定 和 有 效 運 作 ， 包 括 確 保 關 鍵 金 融 功 能 得 以 持 續

執行，以及讓有關金融機構的股東和債權人承擔虧損，以保障公帑。

當 《 處 置 條 例 》 生 效 後 ，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、 保 險 業 監 督 和 證 券 及 期 貨

事務監察委員會 ( “證監會 ” )將 成 為 處 置 機 制 當 局。處置 機 制 當 局 將 獲

授 予 一 系 列 所 需 的 權 力 ， 以 進 行 處 置 規 劃 ， 為 將 來 或 須 向 受 涵 蓋 金

融 機 構 施 行 穩 定 措 施 2作 出 準 備 ， 以 及 在 受 涵 蓋 金 融 機 構 不 可 持 續 經

營時施行有關措施。   

 

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 

3 .  《處置條例》第 7 5 ( 1 )條訂明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訂

立規例，以訂明處置機制當局在訂立受規管第 5 部文書 3時，須遵守

的規定，保障於《處置條例》第 74 條中界定為 “受保障安排 ”的以下

六種金融安排的經濟效益︰  

 

( a )  結算及交收系統安排；  

( b )  淨額結算安排；  

( c )  抵押保證安排；  

( d )  抵銷安排；   

( e )  結構式金融安排；以及  

( f )  所有權轉讓安排。  

 

4 .  這些 “受 保 障 安 排 ”的 例 子 包 括 ︰ 與 認 可 結 算 所 訂 立 的 安 排 、

在 主 體 協 議 下 與 對 手 方 就 權 利 及 負 債 訂 立 的 抵 銷 或 淨 額 計 算 安 排 、

以 固 定 或 浮 動 押 記 方 式 提 供 押 記 的 抵 押 保 證 融 資 安 排 、 證 券 化 和 回

購 交 易 。 這 些 “受 保 障 安 排 ”對 金 融 市 場 的 運 作 至 關 重 要 ， 因 為 金 融

市 場 參 與 者 賴 以 減 低 對 對 手 方 的 信 貸 風 險 承 擔 (例 如 訂 立 抵 銷 及 淨

額 結 算 安 排 )， 以 及 提 供 流 動 性 和 資 金 來 源 (例 如 通 過 結 構 式 金 融 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有關穩定措施為︰ ( i )轉讓予買家；( i i )轉讓予過渡機構；( i i i)轉讓予資產管理工具；

( iv)內部財務重整；以及 (v)轉讓予暫時公有公司。  
3 “第 5 部文書 ”是指任何以下文書﹕該等文書根據《處置條例》第 5 部訂立，以便

向符合啟動處置機制相關條件的受涵蓋實體施行穩定措施，即 ( i)證券轉讓文書；

( i i)財產轉讓文書；以及 ( i i i )內部財務重整文書 (見《處置條例》第 2(1)條 )。根據

《處置條例》第 74 條的定義，“受規管第 5 部文書 ”指符合以下說明的第 5 部文書︰

( i)導致達成局部財產轉讓；或 ( i i)載有內部財務重整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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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)；因此，在法律上確定這些安排在處置過程中得到適度保障，是

十 分 重 要 的 。 如 這 些 安 排 得 不 到 法 律 上 的 確 切 保 障 ， 或 會 提 高 資 金

成本或降低市場流動性。  

 

5 .  處置機制當局施行某些穩定措施時，或會 “分割 ”組成受保障

安 排 的 資 產、權利 或 負 債，因 而 未 能 確 保 “受保障安排 ”的經濟效益；

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旨 在 處 理 此 等 情 況 。 這 種 “分 割 ”現 象 在 以 下 情

況 下 有 可 能 出 現 ︰ ( i )處 置 機 制 當 局 進 行 局 部 財 產 轉 讓 時 ， 把 某 實

體的部分而非全部資產、權利及負債轉讓予第三方 4；或 ( i i )進行內部

財 務 重 整 時 將 負 債 減 記 及 ／ 或 轉 換 ， 期 間 未 有 計 及 在 以 書 面 記 錄 或

在 其 他 形 式 的 書 面 憑 證 的 安 排 下 ， 應 予 以 抵 銷 或 進 行 淨 額 計 算 的 相

連資產或權利。  

 

6 .  為 審 慎 起 見，我們 認 為，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在《處置條例》

生效前應制訂妥當，一旦處置機制當局要施行處置權力時， “受保障

安排 ”可享有明確的法律待遇。  

 

主 要 建 議  

7 .  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訂明在處置程序中，處置機制當局應如

何處理每種 “受保障安排 ”，也清晰識別某些可獲豁除 5於 “受保障安排 ”

的 範 圍 以 外 的 權 利 及 負 債 。 我 們 認 為 這 些 豁 除 是 必 須 的 ， 好 讓 處 置

機 制 當 局 能 靈 活 進 行 有 秩 序 處 置 (例 如 讓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能 夠 迅 速 並

果斷地轉讓某些關鍵的負債 (如存款 )，讓存戶可以繼續提存 )。《受保

障 安 排 規 例 》 亦 訂 明 若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非 故 意 的 情 況 下 ， 沒 有 按 照

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的目標行事的後果。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大 致 參

照 英 國 所 採 用 的 做 法 ， 也 符 合 歐 洲 聯 盟 《 銀 行 恢 復 及 處 置 指 令 》 6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局部財產轉讓下的第三方可以是： ( i)私營範疇買家； ( i i )過渡機構；或 ( i i i )資產管

理工具。  
5 值得留意的是，即使從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所提供的保障豁除某些權利及負債，

受影響的處置前股東及處置前債權人仍會受《處置條例》下的 “任何債權人所得

不會遜於清盤程序 ”賠償機制所保障。該賠償機制訂明，被處置實體的處置前股

東及處置前債權人在處置程序中所得的，不會遜於在清盤程序中所得的。  
6  英國憑藉兩條附屬法例，落實該些對若干金融安排的保障，即《 2009 年銀行法 (局

部財產轉讓限制 )命令 2009》 (The Banking Act 2009 (Restriction of Partial Property Transfers) 
Order 2009；見：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uk/uksi/2009/322/contents/made)(只備英文本)及《 2009
年銀行法 (對特別內部財務重整條文等事項的限制 )命令 2014》 (The Banking Act 2009 
(Restriction of Special Bail-in provision etc.) Order 2014 ； 見 ：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uk/uksi/2014/3350/contents/made)(只備英文本)。這兩條附屬法例其後

亦經修訂。以上連結為原始版本，英國當局尚未作出更新，未能顯示其後的修訂

法例。歐洲聯盟方面，《銀行恢復及處置指令》第 76 至 80 條訂明成員國處置機

制 須 包 含 的 要 求 。 參 照 了 歐 洲 銀 行 業 管 理 局 提 供 的 意 見 ( 見 ：

https://www.eba.europa.eu/documents/10180/983359/EBA-Op-2015-15+Opinion+on+protected+arra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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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。  

 

局部財產轉讓︰結算及交收系統安排  

 

8 .  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訂明，凡處置機制當局在達成局部財產

轉 讓 時 ， 將 某 被 處 置 實 體 的 資 產 、 權 利 及 負 債 轉 讓 ， 而 該 等 資 產 、

權 利 及 負 債 屬 某 受 保 障 結 算 及 交 收 系 統 安 排 (即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

(第 571 章 )下的認可結算所或《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》 (第

584 章 ) ( “《支付條例》 ” )下的指定結算及交收系統 )的一部分，則處

置 機 制 當 局 須 力 求 將 該 安 排 下 的 資 產 、 權 利 及 負 債 全 部 轉 讓 ， 而 非

只轉讓其中部分，否則或會干擾有關安排的運作。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

也 指 明 ， 在 進 行 局 部 財 產 轉 讓 時 不 得 干 擾 的 認 可 結 算 所 或 指 定 結 算

及交收系統的安排，就是分別在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4 5 ( 1 )條及《支

付條例》第 2 0 ( 1 )條下獲凌駕破產清盤法保障的有關安排。我們認為，

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所採用的做法與其他司法管轄區 (例如英國 )所採

用的做法一致。  

 

局部財產轉讓︰抵押保證安排  

 

9 .  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訂明，凡處置機制當局達成局部財產轉

讓時，將某被處置實體的資產或權利轉讓，而根據某抵押保證安排，

某 負 債 是 以 該 等 資 產 或 權 利 抵 押 的 ， 則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如 非 同 時 轉 讓

有關抵押保證安排所有其他組成部分，便不應轉讓當中任何部分 (即

資產、權利、負債或抵押的利益 )。只要有關抵押保證安排是合法的

(即 沒 有 違 反 任 何 其 他 法 例 規 定 7)， 則 不 論 有 關 安 排 是 以 固 定 或 浮 動

押記方式提供抵押保證，亦在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範圍內。  

 

局部財產轉讓︰結構式金融安排  

 

10 .  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訂明，凡處置機制當局達成局部財產轉

讓 時 ， 將 某 被 處 置 實 體 的 資 產 、 權 利 及 負 債 轉 讓 ， 而 該 等 資 產 、 權

利及負債構成某項受保障結構式金融安排，或屬該項安排的一部分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ements.pdf)後， 歐 盟 委 員 會 現 正 草 擬 授 權 規 例 ， 以 進 一 步 釐 清 該 些 條 文 (見：

https://ec.europa.eu/transparency/regdoc/rep/3/2017/EN/C-2017-597-F1-EN-MAIN-PART-1.PDF)。 
7  舉例而言，違反《銀行業條例》(第 155 章 )第 119A(2)條而訂立的抵押保證安排，

將不受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認可。該條訂明，除非獲得金融管理專員批准，否則

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不得在下述任何一種情況下，藉任何方法在其資產

上設定任何押記： (a)其總資產上現存的所有押記的總價值，是該等總資產的價值

的 5%或以上；或 (b)設定該押記會導致其總資產上的所有押記 (包括首述押記 )的

總價值，超逾該等總資產的價值的 5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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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須 力 求 將 該 安 排 下 的 資 產 、 權 利 及 負 債 全 部 轉 讓 ，

而非只轉讓其中部分。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適用於屬證券化的結構式

金 融 安 排 ， 無 論 該 安 排 是 真 確 出 售 證 券 化 或 合 成 證 券 化 的 結 構 式 金

融 安 排 ， 按 定 義 而 言 ， 也 涵 蓋 被 處 置 實 體 在 支 持 證 券 化 結 構 運 作 中

所擔當的、與證券化票據的基礎資產或付款有直接聯繫的主要角色。

存 款 並 不 被 視 作 受 保 障 結 構 式 金 融 安 排 ， 讓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可 轉 讓 接

受 存 款 這 項 關 鍵 金 融 功 能 ， 無 需 把 存 款 視 作 結 構 式 金 融 安 排 的 一 部

分 。 當 局 能 夠 迅 速 並 果 斷 地 轉 讓 存 款 ， 讓 存 款 人 可 以 繼 續 提 存 ， 從

而令處置機制當局進行有秩序處置。  

 
局部財產轉讓︰抵銷安排、淨額結算安排及所有權轉讓安排  

 
11 .  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訂明，凡處置機制當局達成局部財產轉

讓 時 ， 將 某 被 處 置 實 體 的 任 何 權 利 及 負 債 轉 讓 ， 而 該 等 權 利 及 負 債

屬 以 書 面 記 錄 或 書 面 為 憑 的 抵 銷 安 排 、 淨 額 結 算 安 排 或 所 有 權 轉 讓

安 排 的 一 部 分 ， 而 被 處 置 實 體 為 該 安 排 其 中 一 方 時 ， 則 該 當 局 須 力

求 將 該 安 排 下 的 權 利 及 負 債 (除 一 些 指 明 的 豁 除 項 目 8外 )全 部 轉 讓 ，

而 非 只 轉 讓 其 中 部 分 。 這 個 做 法 既 為 有 關 安 排 訂 明 清 晰 的 待 遇 ， 也

提 供 了 適 度 靈 活 性 ， 令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得 以 進 行 有 秩 序 處 置 ， 做 法 大

致上與英國做法相若。  

 

12 .  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適用於以書面記錄或以有其他形式的書

面憑證 (包括以電子方式持有 )的抵銷、淨額結算及所有權轉讓安排。

相 對 於 廣 泛 保 障 所 有 藉 法 律 的 施 行 而 產 生 的 抵 銷 或 淨 額 計 算 權 利 ，

此 舉 的 目 的 是 保 障 在 抵 銷 、 淨 額 結 算 或 所 有 權 轉 讓 安 排 下 ， 相 互 關

連 而 應 予 抵 銷 或 淨 額 結 算 的 權 利 與 負 債 ， 使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進 行 局

部 財 產 轉 讓 時 ， 能 更 清 晰 界 定 相 關 的 受 保 障 安 排 ， 並 更 靈 活 地 從 已

倒 閉 的 金 融 機 構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， 迅 速 和 果 斷 地 分 割 出 關 鍵 金 融 功

能。  

 

13 .  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不保障 “涵蓋性條文 ”及 “無須付款 ”條文

的 做 法 ， 目 的 是 要 ( i )在 尊 重 主 體 協 議 的 核 心 終 止 後 淨 額 結 算 組 合 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8  豁除項目為下述的相關權利或負債： ( i)關乎存款； ( i i)關乎某些資產，而該等資產

的形式，是存款人欠出讓人的應收賬目 (不包括就金融合約而欠的 )；( i i i )關乎後償

債務； ( iv)關乎可轉讓證券 (除非有明文將該等權利及負債，識別為抵銷安排、淨

額結算安排或所有權轉讓安排下的交易的標的事宜，而該項安排，是以書面記錄

的，或有其他形式的書面憑證 )； (v)由並非與金融活動相關的合約而產生；及 (vi)

關乎進行金融活動相關的損害賠償申索、損害賠償裁決或根據彌償的申索。我們

認為，從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中豁除這些項目可賦予處置機制當局足夠的靈活性

以達到處置目標，因此十分重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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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時 ， 確 保 涵 蓋 被 處 置 實 體 與 對 手 方 之 間 的 任 何 及 所 有 資 產 、 權 利

及 負 債 的 廣 泛 “涵 蓋 性 條 文 ”， 不 會 嚴 重 限 制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進 行 局

部 財 產 轉 讓 時 的 能 力 ； 及 ( i i )確 保 一 些 准 許 無 違 責 方 只 作 有 限 付 款 、

或 甚 至 不 付 款 予 有 關 違 責 方 (即 使 該 違 責 方 是 淨 額 債 權 人 )的 條 文 不

會得到保障，因為該等條文不獲《銀行業 (資本 )規則》 (第 155L 章 )

承認為有效的雙邊淨額結算協議。  

 
內部財務重整︰抵銷安排、淨額結算安排及所有權轉讓安排  

 
14 .  為 尊 重 對 手 方 賴 以 管理風險承擔 (包括為計算監管資本的目的

者 )及減少流動性需要的抵銷及淨額計算權，根 據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，

處 置 機 制 當 局 須 力 求 不 就 受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界 定 的 受 保 障 負 債

(除 一 些 豁 除 項 目 9外 )訂 定 內 部 財 務 重 整 條 文 ， 即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應 只

就 被 處 置 實 體 及 其 對 手 方 根 據 抵 銷 、 淨 額 結 算 或 所 有 權 轉 讓 安 排 相

關 的 合 約 所 賦 予 的 抵 銷 或 淨 額 計 算 權 而 得 出 的 淨 額 ， 訂 定 內 部 財 務

重整條文。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訂 明 了 豁 除 於 保 障 之 外 的 項 目，以在

處 置 程 序 中 ， 為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提 供 適 度 靈 活 性 ， 把 有 可 能 有 效 吸

收 虧 損 的 負 債 納 入 內 部 財 務 重 整 之 中 。 這 個 做 法 旨 在 與 英 國 所 採 用

的做法保持一致。  

 

後果  

 
15 . 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亦 指 明 ， 若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施 行 穩 定

措 施 時 ， 在 非 故 意 情 況 下 ， 以 不 符 合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的 目 標 行

事 的 後 果。為 減 低 出 現 這 行 為 的 風 險，《 處 置 條 例 》賦 權 處 置 機 制 當

局 可 進 行 事 前 的 處 置 規 劃 ， 其 中 包 括 確 保 受 涵 蓋 金 融 機 構 的 管 理 資

訊 系 統 能 迅 速 及 準 確 地 提 供 資 料 ， 以 助 識 別 “受 保 障 安 排 ”的 組 成 部

分。  

 

16 .  儘 管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會 進 行 上 述 重 要 的 事 前 工 作 ， 但 仍 可 能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9  這些豁除的項目為︰ ( i)因被處置實體發行的資本票據而產生的負債；( i i )因被處置

實體發行的後償債務而產生的負債； ( i i i )因被處置實體發行作可轉讓證券的無抵

押債務工具而產生的負債； ( iv)由發行當日起計具 12 個月或以上的期限的票據或

合約，及非金融合約、衍生工具合約或合資格主體協議而產生的無抵押負債； (v)

被處置實體欠所屬集團另一成員但非因金融合約、衍生工具合約或合資格主體協

議而產生的無抵押負債； (v i)非根據《處置條例》附表 5 第 2(b)或 2(c)條從內部財

務重整中豁除的存款；及 (v i i )與損害賠償申索或損害賠償裁決或根據彌償的申索

有關的負債。豁除這些項目可讓處置機制當局可以就這項權力下 有可能被減記

的負債，迅速及果斷地實施內部財務重整的穩定措施，減低觸發進一步不穩定或

連鎖影響的風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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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無法控制的因素 (例如金融機構管理資訊系統的能力不足，或轉

讓文書的法律定義不明確 )而導致在非故意情況下作出不符合《受保

障安排規例》的行動。因此，我們認為，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必須訂

明 ， 若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非 故 意 情 況 下 以 不 符 合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

的 目 標 行 事，相關 後 果 為 何。視 乎 受 影 響 的 “受保障安排 ”種類而定，

這 些 後 果 包 括 ︰ ( i )應 恢 復 受 影 響 一 方 的 狀 況 ， 如 同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以

符合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的方式行動一樣 (例如透過補充財產轉讓文

書 或 逆 向 財 產 轉 讓 文 書 ， 轉 讓 抵 押 保 證 安 排 或 結 構 式 金 融 安 排 的 資

產、權利或負債 )；( i i )對手方繼續運作，如同處置機制當局以符合《受

保障安排規例》的方式行動一樣 (例如關乎抵銷及淨額結算權 )； ( i i i )

在 結 算 及 交 收 系 統 安 排 的 運 作 受 某 轉 讓 干 擾 的 範 圍 內 ， 有 關 轉 讓 即

屬無效；或 ( i v )透過合適的方法轉讓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第 1 3 ( 1 )條

訂明的 “所需款項 ”予受影響實體 (即 其 受 保 障 負 債 獲 納 入 內 部 財 務 重

整條文者 )。  

 

《 處 置 條 例 》 及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的 生 效  

17 .  《處置條例》生效後，將賦予處置機制當局所需的權力進行

處置規劃，以及當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一旦不可持續經營時，

維持香港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有效運作。  

 

附屬法例  

《 2017 年 〈 金 融 機 構 (處 置 機 制 )條 例 〉 (生 效 日 期 )公告》  

 

18 .  《處置條例生效公告》旨在使《處置條例》所有條文 (第 8

部 (第 144 至 148 條 )  10、第 192 條 11及第 15 部第 10 分部 (第 228 至

232 條 )  12除外 )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七日起生效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0 第 8 部 (第 144 至 148 條 )是有關退扣報酬的事宜，包括根據第 145 條有關向原訟

法庭提出申請退扣令的條文。經諮詢司法機構政務處，我們認為此部應在終審法

院首席法官按第 145(8)條訂立規則，規管根據第 145 條提出的申請相關的原訟法

庭實務及程序後生效。   
11  第 192 條是有關向原訟法庭提出呈請，要求由原訟法庭對受涵蓋金融機構或其控

權公司作出清盤的事宜。經諮詢司法機構政務處，我們認為此條文應在終審法院

首席法官按第 192(3)條訂立規則，規管為施行第 192(1)條而設的原訟法庭實務及

程序後生效。  
12 《處置條例》第 15 部第 10 分部 (第 228 至 232 條 )及第 11 分部 (第 233 至 244 條 )

是為了分別應對就《 2015 年保險公司 (修訂 )條例》 (“《修訂條例》 ”)和《保險業

條例》 (第 41 章 )  作出相應修訂可能會出現的兩個情況 (視乎《修訂條例》的某些

條 文 (有 關 獨 立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取 代 現 時 保 險 業 監 理 處 的 監 管 職 能 (“第 二 階 段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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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金 融 機 構 (處置機制 ) (受 保 障 安 排 )規例》  

19 .  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的主要條文如下︰  

 

( a )   第 1 部就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的生效日期，訂定條文，並

界定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所用字詞 (第 1 至 4 條 )；   

 

( b )   第 2 部處理對各種安排賦予的保障，適用於有文書根據《處

置條例》第 5 部訂立，並導致達成局部財產轉讓的情況，

其中包括︰  

 

( i )  規 定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轉 讓 某 實 體 在 某 些 抵 銷 安 排 、

淨 額 結 算 安 排 或 所 有 權 轉 讓 安 排 下 的 權 利 及 負 債 時 ，

須 力 求 將 該 等 權 利 及 負 債 全 部 轉 讓 ， 而 非 只 轉 讓 其

中 部 分 。 該 條 豁 除 指 明 的 權 利 及 負 債 ， 不 受 規 定 所

限 (第 5 條 )；  

 

( i i )  規 定 凡 某 實 體 根 據 抵 押 保 證 安 排 ， 以 其 資 產 或 權 利

抵 押 某 負 債 ， 則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轉 讓 該 等 資 產 或 權

利 時 ， 須 力 求 確 保 該 負 債 及 有 關 抵 押 的 利 益 ， 亦 獲

轉讓 (第 6 條 )；  

 

( i i i )  規 定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轉 讓 構 成 受 保 障 結 構 式 金 融 安

排 (或屬該項安排的一部分 )的資產、權利及負債時，

須 力 求 將 該 等 資 產 、 權 利 及 負 債 全 部 轉 讓 ， 而 非 只

轉讓其中部分 (第 7 條 )；  

 

( i v )  規 定 凡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在 轉 讓 屬 受 保 障 結 算 及 交 收 系

統 安 排 的 一 部 分 的 資 產 、 權 利 及 負 債 時 ， 假 若 不 將

該 等 資 產、權 利 及 負 債 全 部 轉 讓 (而非只轉讓其中部

分 )，該項安排的運作，便會受干擾，則該當局須在

上 述 情 況 適 用 的 範 圍 內 ， 力 求 將 該 等 資 產 、 權 利 及

負債全部轉讓，而非只轉讓其中部分 (第 8 條 )；  

 

( v )  規 定 儘 管 資 產 、 權 利 或 負 債 的 轉 讓 ， 可 能 因 為 規 管

該 等 資 產 、 權 利 或 負 債 的 非 香 港 法 律 的 施 行 而 屬 無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文 ”))和《處置條例》的生效次序而定 )。若《處置條例》先於《修訂條例》的第

二階段條文生效，應採用第 10 分部；若《修訂條例》的第二階段條文先於《處

置條例》生效，則應採用第 11 分部。由於《修訂條例》的第二階段條文將於二

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生效，因此無需採用第 10 分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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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，但處置機制當局在第 5、 6 或 7 條下的責任，亦

視為得到履行 (第 9 條 )；以及  

 

( v i )  處理處置機制當局在與第 2 部規定其力求做到或力

求 不 做 的 事 不 符 的 情 況 下 達 成 一 項 轉 讓 的 後 果 (第

10 至 12 條 )；  

  

( c )   第 3 部 處 理 對 抵 銷 安 排、淨 額 結 算 安 排 或 所 有 權 轉 讓 安 排

施 予 的 保 障，適用 於 有 文 書 根 據《 處 置 條 例 》第 5 部 訂 立 ，

並載有內部財務重整條文的情況，其中包括︰  

 

( i )  第 3 部 所 用 字 詞 的 定 義 (第 13 條 )；  

 

( i i )  規 定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須 力 求 不 就 受 保 障 負 債 訂 定 內 部

財務重整條文 (指明的例外情況除外 ) (第 14 條 )；以

及  

 

( i i i )  使 某 人 可 以 在 以 下 情 況 下 ， 通 知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： 該

人認為，有內部財務重整條文就受保障負債而訂定，

而某項對該人所負的債務，有受該條文的訂定影響。

處 置 機 制 當 局 可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採 取 指 明 的 步 驟 ， 處

理該條文所導致的後果 (第 15 條 )；  

 
( d )  附表界定金融合約的定義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20 .  《 處 置 條 例 生 效 公 告 》 及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會 在 二 零 一

七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刊 憲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

提交議員省覽。待立法會完成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後，《處置條例》

及《受保障安排規例》會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七日生效。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21 .  《 處 置 條 例 》 及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旨 在 於 香 港 設 立 處 置

機制，以 符合金融穩定理事會在《主要元素》中列出的國際標準。《處

置 條 例 》 及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生 效 後 ， 將 賦 予 處 置 機 制 當 局 所 需

的 權 力 ， 加 強 香 港 金 融 體 系 日 後 抵 禦 任 何 衝 擊 或 壓 力 事 件 的 能 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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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條附屬法例均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22 . 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

期 間 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、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、 保 險 業 監 督 及 證 監 會

就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聯 合 進 行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。 回 應 者 普

遍 同 意 諮 詢 文 件 所 提 出 有 關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的 建 議 做 法 ， 並 在

技 術 層 面 提 出 具 建 設 性 的 意 見 ， 務 求 令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 能 更 有

效運作。我們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發表諮詢總結 13，對諮詢期間

收集的意見作出全面的回應。  

 

23 .  我 們 已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會

議 上 ，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《 處 置 條 例 生 效 公 告 》 及 《 受 保 障 安 排 規 例 》。

委員對建議並無異議。  

 

宣傳安排  

24 .  我 們 會 在 附 屬 法 例 刊 憲 後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

傳媒查詢。  

 

查詢   

25 .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可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

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財 經 事 務 )國 際 及 內 地 事 務 組 郭 慧 玲 女 士 聯 絡 (電

話︰ 2810  2150 )。  

 

 

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(財經事務科 )   

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

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

保 險 業 監 理 處  

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十 日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3 請參閱︰ http://www.fstb.gov.hk/fsb/chinese/ppr/consult/doc/consult_conclu_par_c.pdf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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